
法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复试时间：

国际法学
报到：3月 31 日周日 上午 9:00-11:00

笔试: 3 月 31 日周日 下午 13:30-15:30

面试：4月 1日周一上午 8:30-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刑法学、宪法与行政

法学、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法律（法学）、

法律（非法学）

报到:4 月 1 日周一 上午 9:00-11:00

笔试:4 月 1 日周一 下午 13:30-15:30

面试:4 月 2 日周二 上午 8:30-

调剂复试时间：以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招生网通知为准。

2.复试方式：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复试

分为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总分为 300 分，及格分为 180 分。

（1）笔试

主要为专业课测试。考试时间为 2 个小时，试卷满分为 150

分，90 分为合格线，不合格者不录取。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对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至少两门不同于初试科目的本科主

干课程。考试时间每门为 3 小时，试卷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

合格线，不合格者不录取。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笔试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设定以下主要参考指标：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

了解等；

3）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面试由学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具体要求如下：

1）复试小组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并在复试

记录表上签名；

2）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

难度和成绩评定统一标准；

3）面试环节全程录音。

3.复试笔试内容及分值（总分 150 分）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复试

笔试总分 150 分，主要考察以下内容：

专业
复试笔试（满分 150 分）

科目 参考书目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585

行政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第 2版

030104

刑法学

558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2 年第 4版

030107

经济法学 587

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第 2版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

558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2 年第 4版

030105

民商法学

586

商法

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第 4

版

030109

国际法学

588

国际法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第 5版

《国际公法学》编写组：《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22 年第 3版

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第 6版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550

法律硕士基

础综合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第 10 版；《民法》，魏振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第 8版；《法

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5版；《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20 年第 5版；《中国法制史》，曾宪义、赵晓耕主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第 4版；

4.复试面试内容及分值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复试

面试总分 150 分，主要考察以下内容：

项目 评分项 分值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0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等
30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30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30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20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20

5.面试流程：

（1）考生参加面试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并主动配合身份

验证核查等；

（2）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后，将大学成绩单、签好字的《诚

信复试承诺书》、考生认为能够反映自身综合能力的其他材料（如

英语六级成绩单、毕业论文、发表论文、获奖材料、相关证书等）

提交给复试小组；

（3）正式开始面试，回答考官提问。

6.面试考察时间：每生不得少于 20 分钟。

7.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

民商法学专业有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法理学、经济法。

环境法学专业有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法理学、民法。

8.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上海海事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